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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规划课题

（2025年度）
申请书

课 题 名 称                                    
课题负责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申 请 日 期                                   
填报说明

1.课题负责人应认真阅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课题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申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2024年度规划课题的通知》，实事求是地填报《申请书》，保证填报内容真实；
2.申请书文本要求一律用计算机宋体4号填写；

3.如无特殊说明，本表各栏不够填写时，可自行加页；

4.页面用A4纸双面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一式两份，签字盖章后的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一、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最后学位
	

	
	办公电话
	
	最后学历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微信号
	

	联系人
	姓    名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主要成员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签字

	
	

	
	
	
	

	
	
	
	
	
	

	
	
	
	
	
	

	
	
	
	
	
	

	
	
	
	
	
	

	
	
	
	
	
	

	预期成果
	□专著  □论文  □研究报告  □工具书  □其它

	预期完成时间
	

	特殊说明
	

	二、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近五年来主持的重要课题
（如已结题，请提供课题结题相关证书、证明复印件）

	主持人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批准时间
	批准单位
	完成情况

	
	
	
	
	
	

	
	
	
	
	
	

	
	
	
	
	
	

	
	
	
	
	
	

	
	
	
	
	
	

	
	
	
	
	
	


三、课题设计论证
	·本课题核心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及研究价值;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观点；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实施步骤。 

	


四、完成课题的条件和保证（总字数限1500字以内）
	课题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完成本课题的研究能力；完成本课题的时间、资料、设备及研究手段等。

	


五、预期研究成果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六、课题负责人承诺保证书
	本人完全了解《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课题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保证按计划认真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规定，接受中期检查，不借课题研究之名，谋取不当利益，同意本课题研究成果归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和课题组共同所有，同意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将本课题研究成果应用于行业学术推广和相关活动。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七、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本单位完全了解《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课题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申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2024年度规划课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保证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完全属实，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适合承担该项课题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够提供完成课题所需的有关条件。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推荐函
	根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课题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规划课题（学校发展类）申报对象须为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员，非会员应由地方民办教育协会予以推荐。推荐函可直接在本栏填写，也可另附。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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